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优秀青年人才特聘岗位公开选聘公告
根据我院优秀青年人才特聘岗位公开选聘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优秀青年人才特聘岗位公开选聘工作方案》，为进一步创新人才使用机制，结合中药资源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和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转化重点工作任务，面向中国中医科学院公开选聘“主任特聘助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岗位与数量

选聘岗位名称：主任特聘助理。
选聘岗位数量：1-2个。
二、岗位职责及聘期考核指标

（一）岗位职责

1.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根据中医药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布局要求，协助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相关工作。

2.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转化重点任务

协助推进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整理，对普查采集的标本实物进行分类整理，跟进大兴标本库建设；协助完成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协助健全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普查总结和成果发布等。

（二）考核指标

1.按要求协助完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筹建，完成年度考核工作任务。

2.协助完成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整理总结发布，完成国家药用植物种质库建设。

三、竞聘条件和任职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行、团结协作意识，热爱中医药事业，强烈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2.在相关专业领域取得较突出成绩，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意识。

3.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选聘职位职责的身心条件，能够在本职工作外胜任特聘岗位任务。

（二）任职资格

1.硕士及以上学位，5年以上工作经历（2018年1月1日前参加工作），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以上（2021年1月1日前获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较为突出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科研水平获得同行专家认可，有望成为某学科领域的拔尖人才。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83年1月1日后出生），如获批主持国家级重点项目（课题）、国家级人才项目（称号）、获得国家级成果奖励等，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2.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3.上一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

4.其他原因不宜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的。

四、报名和资格审查

竞聘人填写《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优秀青年人才特聘岗位竞聘登记表》（附件1），电子版发至中药资源中心人事邮箱：zyzyzxhr@163.com ，纸质版交至大白楼352办公室赵老师处，报名截止日期4月21日24点，逾期不予接受报名。

按照竞聘条件和任职资格，从政治素质、岗位匹配和业绩评价等方面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
五、综合评议

采用公开竞聘的形式，组建专家评议小组，对资格审查通过人员进行综合评议，综合评议分为政治素养、业务水平、管理能力三个方面，申报人进行现场个人陈述主要包括工作情况、已取得成绩、对竞聘岗位的认识及工作设想。采取专家投票方式，得票率超过二分之一人通过面试。

六、组织考察
根据面试结果，提出考察对象，在中心党支部纪检委员监督下，制定考察方案实施考察，考察对象在中心公告栏及网站公布，一般采取查阅个人档案、听取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等方式形成考察材料。

七、讨论决定

中心主任办公会对考察情况进行讨论并集体研究审议，经充分讨论研究后决定拟聘用人员。

八、公示
在规定的范围内对拟聘用人员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

聘期与待遇

（一）实行一年一聘期制管理，不含试用期，中心根据重点专项工作任务需求适时调整聘期时间，动态管理，并明确写入聘用协议。

（二）特聘管理岗位无行政级别，不占领导职数，作为业务管理岗位进行管理，列席中心主任办公会，协助中心主任负责专项工作任务，明确考核指标，进行年度考核。

（三）受聘人员聘期考核，由中心人事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院人事处参与，以聘任协议为依据，考核期年度任务目标完成情况，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是否续聘，考核不合格者不再续聘，特别优秀的可与干部选任衔接。
十、纪律与监督

（一）竞聘人员应对所提交材料签署真实性承诺书，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聘用资格。
（二）本次选聘工作严格遵循中国中医科学院关于干部管理工作有关要求，由中心人事负责组织实施，接受纪检监督，特设纪检监督电话：010-64087285。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010-64081600

附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优秀青年人才特聘岗位竞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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